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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省高速公路发展促进会

职业技能等级认定成绩查询指引

一、受理范围

序号 职业（工种） 级别

1
公路收费及监控员（车辆通

行费收费员）
五、四、三级

2
公路收费及监控员（路况监

控与信息采集发布员）
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级

二、办理依据

《关于印发〈广东省社会培训评价组织职业技能等级认定

考务工作指引（2025 版）〉的通知》（粤技服〔2025〕28 号）。

三、成绩查询

（一）查询时间：认定考试结束 15 个工作日内。

（二）查询方式：登录广东省高速公路发展促进会官网

（https://www.gdgch.com/），在官网首页点击“职业技能

等级成绩查询”进入成绩查询页面，输入姓名、证件号码、

准考证号后点击“查询”按钮，即可查询考试成绩。

四、成绩复核

如对认定考试成绩有异议，请于成绩公示之日起 5 个工

作日内向省高促会书面提出复核申请，并按要求填报《广东

省高速公路发展促进会职业技能等级认定成绩复核申请表》

(附后)，逾期不予受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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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联系地址

广东省高速公路发展促进会地址：广州市越秀区白云路

111 号 2101 室。

六、咨询电话

咨询电话：吴老师，15920580424；

周老师，13798125614；

质量监督：020-83731181、020-83731340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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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省高速公路发展促进会

职业技能等级认定成绩复核申请表
姓名 身份证号

联系电话 准考证号

认定时间 年 月 日 认定地点 广东省 市

认定职业

（工种）

□公路收费及监控员（车辆通行费收费员）

□公路收费及监控员（路况监控与信息采集发布员）

认定级别 □五级 □四级 □三级 □ 二级 □一级

个

人

复

核

申

请

说

明

申请复查科目： ,原始成绩： 。

申请人签名（盖手印）：

年 月 日

填表说明：

1.请考生认真填写此表，打印后由本人签名、盖手印后扫描发送至考务老师；

2.需要复核的考生必须在公示期内提交此表，逾期无效；

3.省高促会在截止受理成绩复核之日起 5个工作日内完成复核工作并公布复核结果。


